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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产生实质性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公司

可能面对的风险，具体内容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五、风险因素”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

奥精医疗 688613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秀荣 赵笛弟

电话 010-56330938 010-56330938

办公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西路26号院中关村

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2号楼

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西路26号院中关村

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园2号楼

电子信箱 information@allgensmed.com information@allgensmed.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378,207,140.74 804,931,307.11 7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70,771,972.52 622,667,125.26 88.0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1,234,022.15 41,634,322.57 11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7,284,750.89 10,022,981.71 37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880,418.35 7,070,889.43 42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7,853,037.00 -7,162,56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25 1.86 增加5.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0 3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10 350.0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12.36 16.73 减少4.37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76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嘉兴华控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73 12,976,445 12,976,445 12,976,445 无 0

北京奇伦天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7 12,090,933 12,090,933 12,090,933 无 0

BioVeda� China� RMB�

Investment�Limited

境外法人 8.82 11,759,347 11,759,347 11,759,347 无 0

HU�ERIC�GANG 境内自然人 7.12 9,487,066 9,487,066 9,487,066 无 0

北京银河九天信息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82 7,760,001 7,760,001 7,760,001 无 0

上海百奥财富医疗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6 7,544,445 7,544,445 7,544,445 无 0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专用

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57 7,423,759 7,423,759 7,423,759 无 0

崔福斋 境内自然人 4.75 6,334,793 6,334,793 6,334,793 无 0

国投创合（杭州）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创合

精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8 5,839,492 5,839,492 5,839,492 无 0

宁波泽泓子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杭州镜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3 4,311,110 4,311,110 4,311,11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613� �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1-016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219号《关于同意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批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3,333.333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6.4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47,666,677.62元，扣除不含税的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00,816,913.05元。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17日到账。以

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首次发行《验资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115号）。 公司在银行开设了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66,729,848.48

元，使用募集资金66,729,848.48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66,729,848.48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437,464,714.90元（包括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31,057.67元以及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3,346,559.61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

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04月20

日分别与各个募集资金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关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

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

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908 16,339,530.33 募集专户、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803 18,886,576.37 募集专户、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10206 61,698,200.00 募集专户、活期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0574208000015 272,000,000.00 通知存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大兴支行

110927864210702 14,867,113.20 募集专户、活期存款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玉泉营支行

10246000000948422 53,673,295.00 募集专户、活期存款

合计 437,464,714.90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4,684.98万元，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用自

筹资金支付了发行费用人民币265.13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6,672.98万元。 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了《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1]第ZB11258号）。 2021年6月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置换的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6,672.98万元， 以募集资金置换的以自筹资金预

先支付的发行费用的款项合计人民币 265.13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同意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21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保证运营资金

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议存单、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

存单、收益凭证等），自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发表了

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奥精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金额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率 理财期限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大兴

支行

272,000,000.00

七天通知存

款

通知存款

2021-05-2

4

2.025% 无固定期限

注：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272,000,

000.00元。

（五）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1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度1-6月

编制单位：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募集资金净额 50,081.69

2021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3,080.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72.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含部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

金承 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入 金

额①

本 年 度

投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入 金

额②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入 金

额 与承

诺 投 入

金额 的

差额

③

=②-①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④

=②/①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奥 精 健 康

科 技 产业

园建 设项

目

否

28,

000.00

28,

000.00

28,

000.00

2,

307.68

4,

632.67

-23,

367.33

16.55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矿化胶原/

聚 酯 人工

骨及 胶 原

蛋白 海 绵

研发项目

否

4,

585.50

4,

585.50

4,

585.50

355.32

1,

210.13

-3,

375.37

26.39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营销 网络

建设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0

7,

000.00

417.07 830.18

-6,

169.82

11.8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营运

资金

否

10,

496.19

10,

496.19

10,

496.19

-10,

496.19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50,

081.69

50,

081.69

50,

081.69

3,

080.07

6,

672.98

-43,

408.71

13.3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1年6月2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672.98万元置换截至2021年6月8

日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651,

333.33元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部分发行费用， 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 第ZB11258号）《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1�年6月2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在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保证运营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同意使用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

款、协议存单、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自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有效。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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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财

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的相关规定，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奥精医疗” ）自 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执行新租赁准则不涉及对

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及其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2018年发布的新租赁准则。

（四）变更日期

根据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内容及影响

本次执行的新租赁准则主要内容如下：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

均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需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将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

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

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

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

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和当期损益；

5、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可以选择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

最低付款额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

认折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国家财政部的通知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

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相应

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执行变更后的相关会计政策能

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相应变更，执行变更后的

相关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四、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13� �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1-018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洪景先生因个

人原因已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辞任后李洪景先生不在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在聘任新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长 Eric� Gang� Hu（胡刚）先生代行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职责。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8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奥精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董事辞职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李洪景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

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完成董事补选工作。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次提名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及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Eric� Gang� Hu（胡刚）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总经理，于秀荣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Eric� Gang� Hu（胡刚）先生和于秀荣女士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于

秀荣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相关职责的能力和任职

条件。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为Eric� Gang� Hu（胡刚）、崔福斋与黄晚兰。 崔福斋与黄晚兰系夫妻关

系，Eric� Gang� Hu（胡刚）系崔福斋、黄晚兰的女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Eric� Gang� Hu（胡刚）直接

持有公司9,487,066股，通过华泰奥精医疗家园1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奥精

医疗家园1号” ）间接持有公司0.17%股份。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或禁入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况，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于秀荣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奥精医疗家园1号间接持有公司0.25%股

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未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Eric� Gang�

Hu（胡刚）先生和于秀荣女士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于秀荣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的能力和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

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 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或禁入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等。公司对Eric� Gang� Hu（胡刚）先生和于秀荣女士的提名、聘任程序及董事会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Eric� Gang� Hu（胡刚）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于秀荣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31日

附件1：Eric� Gang� Hu（胡刚）简历

Eric� Gang� Hu（胡刚），男，1969年出生，美国国籍；研究生学历，拥有清华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专

业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物理专业硕士学位、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专业硕士学位；1998年6月

至2001年10月在AT&T� Bell� Lab担任项目经理、技术总监职务，2001年10月至2006年10月在Bank� of�

America担任国际贸易市场部总监职务，2002年7月至2006年12月在I� Roam, � Inc. 担任总经理职务，

2006年10月至2016年3月在Express� Scripts� Inc.担任市场总监职务；2004年12月至2005年11月、2006

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的董事长职务，2016年8月至2019年1月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职务。

附件2：于秀荣女士简历

于秀荣，女，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拥有河北经贸大学财务会计专业

本科学历， 中级工程师职称；1994年8月至2002年3月在唐山市冀东制药厂葡萄糖分厂任职，2002年4月

至2003年12月在唐山冠鑫贸易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职务，2004年1月至2007年1月在唐山宏利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项目经理职务，2007年2月至2008年12月在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担任高级项目经理职务，2009年1月至2010年11月在北京大泽恒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

部门经理职务，2010年11月至2019年4月在北京国际贸易公司担任财务会计职务；2019年4月至2019年

11月担任公司的财务总监；2019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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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8月30日10：

00在北京市大兴区永旺西路26号院2号楼4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1年8月23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张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认为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21�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 基于此，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准则及通知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

执行新租赁准则。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国家财政部的通知要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688613� � �证券简称：奥精医疗 公告编号：2021-020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6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

证 e�访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1年9月3日（星期五）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奥精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投资者关系邮箱information@allgensmed.com，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1年8月31日披露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

了解公司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1年9月6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举

行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6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

“上证 e�访谈”栏目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Eric� Gang� Hu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于秀荣

副总经理：仇志烨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1年9月6日下午14:00-15:00，通过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

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上证 e� 访谈” 栏目，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

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9月3日（星期五）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奥精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nformation@allgensmed.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部门：奥精医疗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56330938

电子邮箱：information@allgensme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http:

//sns.sseinfo.com/）“上证 e�访谈”栏目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31日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613�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奥精医疗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https://www.cypc.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雷鸣山 其他公务 马振波

董事 张星燎 其他公务 张崇久

董事 何红心 其他公务 马振波

董事 王世平 其他公务 张崇久

董事 赵 强 其他公务 燕 桦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长江电力 600900 -

GDR 伦敦证券交易所

China�Yangtze�

Power�Co.,Ltd.

CYPC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绍平 袁海英

电话 010-58688900 010-58688900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22

层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22

层

电子信箱 cypc@cypc.com.cn cypc@cypc.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32,083,972,866.50 330,827,096,559.03 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4,913,493,861.94 172,118,146,991.60 -4.1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901,493,441.99 19,912,547,312.05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581,992,711.46 7,902,525,711.57 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25,440,066.10 7,993,471,067.60 -1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543,744,115.40 12,066,396,464.23 -2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94 5.25 减少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74 0.3592 5.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74 0.3592 5.0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0,161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55.43 12,605,491,897 0 质押 1,757,562,60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5.87 1,334,687,882 0 未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其他 4.34 988,076,143 0 未知

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3.87 880,000,000 0 无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 有 法

人

3.45 785,026,800 0 未知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3.10 704,019,117 0 质押 44,485,06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89 657,980,472 0 未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

利两全保险产品

其他 1.85 420,000,000 0 未知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1.15 261,594,750 0 未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1.10 250,00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除此之外，尚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2002年中国长江三

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企

业债券

02三峡债 7103.IB;120201.SH 2002/9/20 2022/9/20

5,000,000,

000

4.76

2003年中国长江三

峡工程开发总公司企

业债券

03三峡债 038006.IB;120303.SH 2003/8/1 2033/8/1

3,000,000,

000

4.86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16长电01 136762.SH 2016/10/14 2026/10/17

3,000,000,

000

3.35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18年公司债券 (第

一期)

18长电01 143188.SH 2018/07/25 2021/07/26

2,500,000,

000

4.19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18年公司债券 (第

二期)

18长电02 143825.SH 2018/09/26 2021/09/27

2,350,200,

000

3.15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19年公司债券 (第

一期)

19长电01 155177.SH 2019/02/18 2022/02/19

3,000,000,

000

3.45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19年公司债券 (第

二期)

19长电02 155674.SH 2019/09/03 2024/09/04

2,000,000,

000

3.8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19年公司债券 (第

三期)

19长电03 163052.SH 2019/12/05 2022/12/06

2,000,000,

000

3.49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20年公司债券 (第

一期)(品种一)

20长电01 163096.SH 2020/01/07 2023/01/08

1,500,000,

000

3.37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 公 司 公 开 发 行

2020年公司债券 (第

一期)(品种二)

20长电02 163097.SH 2020/01/07 2025/01/08 500,000,000 3.7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公开

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第一期)(面向专业投

资者)

G21长电1 188243.SH 2021/06/17 2026/06/18

1,500,000,

000

3.7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15长电

MTN001

101554062.IB 2015/09/10 2025/09/14

3,000,000,

000

4.5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16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据

16长江电力

MTN002

101651036.IB 2016/07/29 2021/08/02

4,000,000,

000

3.1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18长电

MTN001

101801418.IB 2018/12/03 2023/12/05

2,000,000,

000

3.9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19长电

MTN001

101900332.IB 2019/03/13 2024/03/15

3,000,000,

000

3.65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据

19长电

MTN002

101901055.IB 2019/08/07 2024/08/09

2,000,000,

000

3.4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疫情

防控债)

20长电(疫情

防控债)

MTN001

102000353.IB 2020/03/12 2023/03/16

2,500,000,

000

2.95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据

20长电

MTN002

102000681.IB 2020/04/13 2025/04/15

2,500,000,

000

3.07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第

二期短期融资券

20长电

CP002

042000364.IB 2020/08/24 2021/08/26

2,500,000,

000

2.97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券

21长电

CP001

042100011.IB 2021/01/06 2022/01/08

2,500,000,

000

2.89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度第

二期短期融资券

21长电

CP002

042100115.IB 2021/03/11 2022/03/15

2,000,000,

000

3.08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

21长电

MTN001

102100630.IB 2021/04/07 2024/04/09

2,500,000,

000

3.5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度第

二期中期票据 (可持

续挂钩)

21长电

MTN002(可

持续挂钩)

102100945.IB 2021/05/06 2024/05/10

1,000,000,

000

3.4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9.51 46.1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92 6.99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900�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长江电力


